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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A股回购

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7.08元/股；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6.90元/股；

● 回购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5年9月16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2025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讨论审

议，批准《关于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0.5-1亿元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部分A股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08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回购用途为公司股权激励，若3年内上述股份未用于股权激励，则予以注销。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日期为2025年8月29日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该等资料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香港联交所” ）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经公司2025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讨论审议，批准《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5日的总股本为基准，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含税），除

权除息日为2025年9月16日。

有关详情请参见公司日期为2025年8月29日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2025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公告以及日期为2025年9月5日的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该等资料刊载于上交所网

站、香港联交所网站、公司网站及/或《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调整

根据公司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内，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利、股票拆细、缩股及其他

除权除息事项， 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 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

整。

根据上述回购价格调整原则，由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价格上

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7.08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6.90元/股，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于2025年9月16日

生效。 具体的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A股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派，未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公司流通股未发生变

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A股股份价格上限=（17.08-0.18）÷（1+0）=16.90元/股。

上述调整后，按照本次A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0.5亿元，回购价格上限16.90元/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

数量约为2,958,5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3%；按照本次A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亿元，回购价

格上限16.90元/股进行测算，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917,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6%。 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无变化。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

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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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铜陵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山大道北段988号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8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9,688,5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507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李晓先生主持了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

会议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尹雯女士，独立董事郭海兰女士、张菀洺女士、汪勇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1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950,059 99.5192 2,264,700 0.3975 473,800 0.0833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6,788,957 99.4910 2,022,502 0.3550 877,100 0.1540

3.01、议案名称：《精达股份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510,195 98.0378 10,462,264 1.8364 716,100 0.1258

3.02、议案名称：《精达股份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8,225,893 97.9879 10,850,266 1.9045 612,400 0.1076

3.03、议案名称：《精达股份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043,893 97.6048 10,706,066 1.8792 2,938,600 0.5160

3.04、议案名称：《精达股份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190,995 97.6307 10,513,864 1.8455 2,983,700 0.5238

3.05、议案名称：《精达股份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169,095 97.6268 10,562,264 1.8540 2,957,200 0.5192

3.06、议案名称：《精达股份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092,893 97.6134 10,531,766 1.8486 3,063,900 0.5380

3.07、议案名称：《精达股份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161,193 97.6254 10,494,966 1.8422 3,032,400 0.532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

普通股股东

309,395,729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

普通股股东

219,591,7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

普通股股东

37,962,614 93.2716 2,264,700 5.5642 473,800 1.1642

其中: 市值

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3,864,614 91.5644 1,063,500 7.0235 213,800 1.4121

市值50万以

上普通股股

东

24,098,000 94.2830 1,201,200 4.6996 260,000 1.017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257,554,

330

98.9479

2,264,

700

0.8700 473,800 0.1821

2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57,393,

228

98.8860

2,022,

502

0.7770 877,100 0.3370

3.01

《精达股份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

249,114,

466

95.7054

10,462,

264

4.0194 716,100 0.2752

3.02

《精达股份对外担保管

理制度》

248,830,

164

95.5962

10,850,

266

4.1684 612,400 0.2354

3.03

《精达股份关联交易决

策制度》

246,648,

164

94.7579

10,706,

066

4.1130

2,938,

600

1.1291

3.04

《精达股份会计师事务

所选聘制度》

246,795,

266

94.8144

10,513,

864

4.0392

2,983,

700

1.1464

3.05

《精达股份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

246,773,

366

94.8060

10,562,

264

4.0578

2,957,

200

1.1362

3.06

《精达股份董事会议事

规则》

246,697,

164

94.7767

10,531,

766

4.0461

3,063,

900

1.1772

3.07

《精达股份股东会议事

规则》

246,765,

464

94.8030

10,494,

966

4.0319

3,032,

400

1.165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共审议3项议案，其中议案1、3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议案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平、李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其通知、召集、召开程

序、表决方式及决议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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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

15:00-16:00通过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以网络互动形式召

开了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公司总经理张立新先

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由宇先生，独立董事姜作

玖先生参加了本次会议，针对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1. 贵司优特钢板块增长趋势较好，“去螺增优” 战略推进中面临哪些挑

战，如何进一步提高优特钢占比？

答:优特钢的“小调品” 即优钢品种结构调整量化生产困难，如何在现有

设备条件下提高优特钢产量，拟从三个方面发力：

(1)深化合作增量。 深入对接客户需求，变交易为伙伴，发掘增量机会，通

过增值服务提升客户粘性与复购率，扩大销量。

(2)拓展市场增量。 积极开发新渠道、新市场或新应用领域，现有产品寻找

新的客户群体，开辟新的增长点，带动产量提升。

(3)产销联动增量。 提高合同到位率，优化产线规格、材质、数量，保证生产

顺行，提高生产效率，从根本上提升产量。

2.公司如何落实国资委、证监会市值管理要求的？

答:为切实推动公司提升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回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

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国资委关于支持中央企业控股上市

公司股票回购增持的意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10号一市值管理》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估值提升计划。 为实

现公司投资价值提升， 提高股东回报能力，2025年， 公司将采取聚焦主责主

业，加力提质增效；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持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树立

回报股东意识；积极寻求并购重组机会；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等措施提升公司投

资价值。

3.钢铁行业面临供需阶段性失衡、企业效益普遍下滑的局面，目前行业集

中度如何？ 公司在行业竞争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及未来竞争策略是什么？

答:2024年12月，凌钢已从一家传统的地方钢铁企业，正式入列鞍钢集团

央企序列。 具备年产600万吨的粗钢生产能力，在行业中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机械制造、工程机械、矿山、新能源、海工等重点行业。凌

钢装备升级及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已基本完成，规划向产品研发、产线升级改造

等方面进行重点推进，继续深化 “两进一退” 战略，提升高附加值的优特圆钢

和中宽带钢的比例。同时，正在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与鞍钢集团公司各基地、

各企业形成协同优势， 努力在中国钢铁行业的新格局中提升竞争力和价值地

位。

4.请问公司回购股份进展如何？

答:截至2025年8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575.58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20%。

5.随着“双碳” 目标推进，绿色钢铁、低碳钢材需求逐渐增加，公司在绿色

产品研发、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如何布局以顺应市场需求？

答:生命周期评价（简称 LCA）是绿色钢铁产品研发的基础，可支撑企

业绿色产品认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并推动全链条减碳。 应用LCA的关键环

节在于能源结构调整：降低化石能源消耗；材料替代：提高废钢回收率，减少铁

矿石开采；产品轻量化：开发高强度钢材，减少下游使用阶段的能耗。 LCA

在绿色钢铁研发中的具体应用：从原材料选择到回收环节处理的全流程设计，

以实现能耗和排放最低。 遵循国际标准（如ISO14040/14044）和国内标准，

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同时通过对上游原燃料供应商的原燃料进行绿色低碳

评价，倒逼上游企业减碳。 并开发低碳工艺和绿色钢材，引导下游行业绿色消

费，满足下游行业对低碳钢材的需求。

6.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同比有所增长，能否分享下研发费用增长的重

点投向及预期产生的研发成果？

答:研发费用0.06亿元，同比增加0.04亿元，主要原因是薪酬增加0.01亿

元，公司对外合作研发项目和国家科研课题投入同比增加影响。

7.公司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4�亿元，同比由负转正，

请问该净额改善主要得益于哪些经营举措？

答:公司上半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实现1.04� 亿元，较上年同

期成功实现 “由负转正” ，这一关键指标的显著改善，主要得益于三大举措的

精准落地： 1.生产端装备升级释放效益：随着高炉装备升级项目顺利完成，生

产能力与履约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影响预收款规模同比增加，为经营现金流注

入稳定增量； 2.资金端结构调整降本减支：通过优化融资结构，本期解付应付

票据金额较同期大幅减少， 有效降低了经营性现金流出， 缓解了资金支付压

力； 3.资产端机遇把握增效增收：敏锐抓住市场贴现率处于低位的有利契机，

积极推进应收票据贴现业务，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增加当期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

8.公司产品出口到东南亚、中东、美洲等地区，未来海外业务布局规划如

何？ 将重点开拓哪些海外区域市场？

答:公司积极开发国际市场，通过细分市场，扩大“一带一路” 和新兴市场

的影响力，提高出口量。稳定现有的渠道和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和韩国市场，持

续提升出口量。 与鞍钢国贸本溪分公司加强合作，借船出海，开发新的海外客

户，开拓新的海外市场。 抓住俄标螺纹认证契机，实现对俄罗斯及其前苏联加

盟共和国的螺纹钢销售。 力争早日取得泰标螺纹钢认证， 实现泰标螺纹钢量

产。 借助中蒙关系持续向好时机，恢复蒙古国螺纹钢市场，并积极推动磨球钢

产品在蒙古国的使用与推广。 借助中字头企业的海外项目“搭船出海” ，积极

参海外工程项目。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117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编号：临

2025-069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暨提供资产抵押担保的议案》。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北支行申请期限二年，人民币金额伍

亿元整（￥500,000,000.00）的综合授信。 公司拟用价值约59,895万元的土地及附属建筑物提供抵押

担保， 本次抵押的土地及附属建筑物须作评估， 抵押资产价值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4.84%。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无偿接受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上述担

保，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 具体担保以签订的相关合同、法律文书为准。

上述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与青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上述融资

抵押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上述贷款的额度、利率、期限、用途等以金融

机构批准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在权限范围内签署合同、协议，并办理与上述融

资业务相关的法律文件等事宜。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117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编号：临

2025-067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十届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6日以书面(邮件)方式向各位董

事发出，会议于2025年9月16日在公司综合楼104会议室现场召开。 公司董事会现有成员9名，出席会议

的董事9名。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做出的

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暨控股股东拟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无偿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青海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暨提供资产抵押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9）。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公告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7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117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编号：临

2025-068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暨控股股东拟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提供无偿担保

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渤海银行天津分行申请期限一年，人民币金额叁亿元整（￥300,

000,000.00）的综合授信。由控股股东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以期所持本公司不低于14,627.17万

股股份质押担保,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无偿接受

关联方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的上述担保，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具体担保以签订的

相关合同、法律文书为准。

上述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与渤海银行天津分

行不构成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上述融资担保

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上述贷款的额度、利率、期限、用途等以金融机构批准

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人员在权限范围内签署合同、协议，并办理与上述融资业务相

关的法律文件等事宜。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117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编号：临

2025-070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融资租赁概述

为进一步盘活资产，拓宽融资渠道，满足经营需求，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以部分资产设备作为转让标的及租赁物，与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时为提高决策效率，确保该业务高效实

施，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经理层或相关人员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与该业务有关的所有法律性文件，并办理

各项相关手续。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审议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的交易对方为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要求的融资租赁公司。

三、融资租赁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公司的部分资产设备

标的类型：固定资产

权属状态：标的资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四、融资租赁业务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部分资产设备作为转让标的及租赁物， 与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要求的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融资租赁公司向公司支付购买价款取得标的所有权，并同时将该标的作为租赁物

出租给公司使用。 上述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3年。 具体利率、租金及支付方式、

保证金等融资租赁具体条款以实际进行交易时签订的协议为准。

公司本次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需关联方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五、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办理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能够有效盘活现有资产，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满足

公司经营发展需求。 本次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不影响公司设备的正常使用，不会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

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2025-036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8月27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便各位股东行使股东会表决权，现将召开本次股东会有关事宜

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届次：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的召集人：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决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8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上午9:15一9:25，9:30

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5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福建省永安市南坑路638号煤业大厦8楼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表一 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5.00

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一

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二）披露情况

上述提交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于同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决议公告》及专项公告。

（三）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法：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原件；代理人凭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

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后）原件及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持法人股东账户卡复

印件、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

记。

（二）登记地点：福建省永安市南坑路638号煤业大厦11楼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

（三）登记时间：2025年9月15日-16日上午9:00～11:00，下午3:00～5:00。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玲

联系地址：福建省永安市南坑路638号煤业大厦11楼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

邮编：366000

联系电话：（0598）3614875

传真：（0598）3633415

电子邮箱：stock@yonglin.com

（五）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代码：360663

投票简称：永安投票

（二）填报表决意见

1.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

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5年9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

时间为2025年9月18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4.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5.00

关于《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25一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会结束止。

证券代码：

600812

股票简称：华北制药 编号：临

2025-049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华药南方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 ）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1.0g）《药品注册证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的主要内容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英文名/拉丁名：Imipenem�and�Cilastatin�Sodium�for�Injection

主要成分 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剂 型 注射剂 申请事项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规 格

1.0g（按C??H??N?O?S�0.5g与 C?

?H??N?O?S�0.5g）

注册分类 化学药品4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YBH21972025 药品有效期 18个月

包装规格 10瓶/盒 处方药/非处方药 处方药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上市许可持有人

名称：深圳华药南方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钟表基地格雅科技大厦1栋707

生产企业

名称：深圳华药南方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将石社区下石家第二工业区D栋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255370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至2030年09月08日

二、药物研究的其他相关情况

本品为亚胺培南和西司他丁钠组成的复方制剂。亚胺培南为培南类抗菌药。西司他丁钠为肾脱氢肽酶

抑制剂，可限制亚胺培南在肾脏中的代谢。 亚胺培南的杀菌活性源于对细胞壁合成的抑制。 亚胺培南与大

肠埃希菌的青霉素结合蛋白（PBPs）1A、1B、2、4、5和6，铜绿假单胞菌的PBP1A、1B、2、4和5具有最大亲和

力。 杀菌作用与PBP2和PBP1B的结合有关。 亚胺培南对β-内酰胺酶（包括革兰阴性和革兰阳性菌产生的

青霉素酶和头孢菌素酶）具有高度稳定性，可有效抑制对多数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存在固有耐药性的某

些革兰阴性菌（例如，铜绿假单胞菌、沙雷氏菌属和肠杆菌属）所产生的β-内酰胺酶。

本品适用于由敏感细菌所引起的下列感染：腹腔内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妇科感染、败血症、泌尿生殖道

感染、骨关节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心内膜炎，本品适用于治疗由敏感的需氧菌/厌氧菌株所引起的混合感

染。

南方公司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1.0g）于2024年6月申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并

取得药品注册受理号，于2025年9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本品视为通过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截至目前，累计研发投入：522.43万元（未经审计）。

药物后续进展：获得药品注册批件后可安排生产，并上市销售。

三、同类药品市场情况

截至目前， 除原研产品外， 包括南方公司在内， 国内共有10家企业持有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

（1.0g） 的药品注册证书。 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 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近年国内市场增长性良好，

2024年销售额达23亿元，销量约2000万支。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此次南方公司获得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1.0g）《药品注册证书》，证明该产品具备了集采招标

基本准入条件，产品药效等同于原研产品，完善了南方公司抗感染领域的产品结构。 制剂产品销售业务易

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25-083

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下午14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16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

6.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275人，代表股份334,338,32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85,604,125股，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11,475,900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其他法律法规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74,128,225股）

的58.2341%。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8人，代表股份250,911,59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的43.703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7人，代表股份83,426,7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的

14.531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67人，代表的股份为52,552,42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574,128,225股的9.1534%；

4、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表决，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1．审议《关于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33,524,621�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6%；

反对 800,3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94%；

弃权 13,400�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51,738,7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4516%；反对80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5229%；弃权 13,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255%。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达、关婷丹。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

2025-035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6日14：3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5年9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06号深科技会议中心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 集 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韩宗远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963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32,333,

3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36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15,325,0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39.154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958人，代表股份数量17,008,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823%。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提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提案1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四、提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序号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股数/票数 占比注1

提案1 631,323,051 99.8402% 828,862 0.1311% 181,400 0.0287% 通过

注1：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序号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注3

股数/票数 占比注2 股数/票数 占比注2 股数/票数 占比注2

提案1 15,997,989 94.0602% 828,862 4.8733% 181,400 1.0665% 通过

注2：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注3：同总体表决结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倩、肖宇轩律师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